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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3 年 1 月 31 日，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或“公司”)披露了

《2022年年度业绩预告》，并于 2023年 2月 3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弘高创意建筑
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132号)。收到关注函后，我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
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对关注函的各问题进行落实并回复，现将关注函问题回复如下：

1. 2022年三季报显示，你公司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835.69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63.84%，占前
三季度收入比达 45.73%。 根据你公司前期对我所关注函的回复，第三季度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为前
两季度受疫情影响较大，公司哈尔滨地区部分项目未取得收入确认文件，第三季度疫情有所缓解，公
司积极推进项目结算并在第三季度确认了收入。 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你公司 2022年度营业收入的主要构成、公司的业务模式及经营情况、各项业务在各
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主要交易对手方及交易金额，并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各项目是否达到收入确认
条件，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及合规性，是否存在确认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提前确认收入以及用总额
法代替净额法确认收入等方式增加 2022年度收入规模的情形。

回复：
公司的业务模式及收入确认依据
公司的业务模式及收入确认依据为通常情况在工程项目承接后，公司与业主签订合同，对工期、

施工范围、完工量确认方式、合同金额、工程款项的支付进度等进行约定。 公司以工程项目为管理单
元、按工程进度组织设计、采购、施工和售后服务等，业主方通常与公司约定按照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
付款，部分工程款及工程洽商变更部分的款项需待工程完工结算后支付完毕。 项目施工过程中，根据
工程进度，在确认工程量后按月收取工程进度款，工程进度款一般为当月工程量的 60-70%；工程竣工
验收时，累计收到工程款约占总款项的 60-70%；工程竣工结算时，工程竣工结算一般支付至工程结算
价款的 95%；

2017年 7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
22号），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收入准则。 公司主营建筑装饰施工业务，为客户提供
具有个性化特点的装饰施工服务，公司在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公司在整个
合同期间内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所以公司的营业收入基于工程施工合同，主
要根据履约进度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入。履约进度主要按产出法确定，即按累计已完成的合同工作量
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定， 在取得甲方或第三方造价公司对项目进度单确认后进行收入的确
定；上述履约进度及项目进度单为项目部每月按照图纸实际施工进度上报产值确认文件、工程请款报
告， 甲方和第三方审计机构会根据公司上报情况结合现场实际施工形象进度审定并给出审定后的完
工量给予确认。 期间会进行分布分项的验收工作，会对完工进度进行记录。 同时对以往的项目进行进
度跟踪，并积极与甲方完成工程决算，公司也根据项目结算单据进行收入的确认。

公司 2022年度营业收入主要构成如下：
2022 年全年 （预计）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5,000.00 100.00%
主要构成

装饰装修业务 15,000.00 100.00%
其他业务 - 0.00%
业务模式

装饰业务 12,750.00 85.00%
设计业务 2,250.00 15.00%
业务占比

装饰业务 设计业务

第一季度 17.45% 5.82%
第二季度 13.19% 1.80%
第三季度 27.65% 4.59%
第四季度 26.71% 2.80%

主要交易对手方及交易金额

客户名称 销 售 产 品 类
别 项目确认收入的依据 本报告期销售 金额

（万元）
本报告期回款 情况
（万元）

黑龙江省
建工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装 饰 装 修 设
计

客户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两个
项目 ， 分别为 “哈尔滨花园邨宾馆装修改造工
程”、“太阳岛宾馆升级改造工程 ”；其中花园邨项
目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7866.97 万 元 ， 累 计 回 款
6028.47 万元， 项目确认收入的依据为现场完工
验收单据 ， 请款审批单以及公司上报结算定案
书，该项目公司上报结算金额 9000 万元 ；太阳岛
项目累 计确认 收入 14862.38 万元 ， 累 计回 款
11641.08 万元 ，项目确认收入的依据为现场完工
验收单据 ， 请款审批单以及公司上报结算定案
书，该项目公司上报结算金额 16200 万元。

4,000.00 2,130.89

成都中港
置业有限
公司

装 饰 装 修 设
计

客户成都中港置业有限公司 ，所属两个项目 ，分
别为 “中港 CCPARK 项目 6# 地块公区项目 ”、
“中港 CCPARK 项目 6# 地块公寓项目 ”；公寓项
目累计确认收入 1876.15 万元 ， 回款 1636.43 万
元 ；公区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1112.57 万元 ，累计
回款 977.61 万元 ；根据甲方要求 ，两个项目合计
上报结算 ， 目前两个项目合计确认收入 2988.72
万 元 ， 回 款 2614.04 万 元 ， 累 计 向 甲 方 开 票
3162.41 万元 ，上报结算金额为 3980 万元 ，项目
确认收入的依据均为现场请款单和付款审批单，
目前项目过程资料已交第三方造价公司审定 。

2,834.52 2,074.60

陕西跃邦
置业有限
公司

装 饰 装 修 设
计

客户陕西跃邦置业有限公司 ，所属项目为 “曲江
流光云谷创意产业园工程 ”，累计确认收入 1245
万元 ，回款 1245 万元。 项目已结算。

1,245.83 1,245.83

浙江兰德
润广置业
有限公司
金牛分公
司

装 饰 装 修 设
计

客户浙江兰德润广置业有限公司金牛分公司 ，所
属项目为 “成都金牛逸衡酒店装修工程 ”项目累
计确认收入 2013.00 万元， 累计回款 2012.99 万
元 。 项目洽商增项部分约为 200 万元，该项目正
在申报结算中 ，确认收入的依据为现场付款指令
单，产值确认单等。

1,109.78 2,012.99

四川省高
标建设工
程有限公
司

装 饰 装 修 设
计

客户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属项目为
“三岔湖洲际酒店精装修工程” 项目累计确认收
入 5631.51 万元 ，累计回款 5641.08 万元。该项目
结算定案金额为 5800.46 万元 ，公司已向甲方足
额提供结算金额的发票。

824.22 624.22

北京旭嘉
置业有限
公司

装 饰 装 修 设
计

客户北京旭嘉置业有限公司 ，所属项目为 “北京
高新硅谷一号项目 ”，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4544 万
元，累计回款 4544 万元。该项目公司已报一审结
算定案表 ，上报结算金额为 5750.35 万元 ，第三
方造价审计公司已通过 ， 且公司已向甲方足额
提供结算金额的发票 。

737.78 737.78

江苏云阳
集团房地
产开发有
限公司

装 饰 装 修 设
计

客户江苏云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属项
目为“丹阳万枫酒店精装修工程”，项目累计确认
收入 2228 万元，累计回款为 2228 万元 。 该项目
的确认依据为现场甲方的产值指令单 ，请款审批
单等，并且回款等于确认收入金额 。

616.75 279.24

结合上述项目的收入、上报结算、回款等依据，公司报告期各项目均已按公司收入确认的方法达
到收入确认条件，营业收入的真实、合规，不存在确认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提前确认收入以及用总
额法代替净额法确认收入等方式增加 2022年度收入规模的情形。

（2）请你公司按照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中“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
的要求，说明你公司 2022 年预计扣除后的营业收入情况、具体扣除项及金额、扣除依据，并结合你公
司各类业务的性质，逐项说明是否存在应扣除而未扣除的情形。

回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
项” 的有关规定， 结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2 号———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
项》，我们检查报告期业务模式和收入的构成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装饰施工业务和设计业务，报告期内建筑装饰业务收入预计约为 12,750.00
万元，设计业务收入为 2,250.00万元，合计 15,000.00万元，以上两类主营业务自公司成立以来均已从
事多年，具有商业实质，未来仍将作为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以及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不存在其他应
当予以扣除的项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中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规定，我公司编
制了 2022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预计） 2021 年度 备注

营业收入 15,000.00 17,267.38
减：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 54.73
其中：房租收入 - 54.13
水电费收入 - 0.60
参编费收入 -
其他收入 - -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 -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15,000.00 17,212.65

2. 2021年年报显示， 你公司 2021年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 2.83亿元，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0.29亿元。你公司预计 2022年计提合同资产、应收款项等各项减值准备约 3亿元-4亿元。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 2022年度计提减值的资产范围、减值原因、各项资产的预计减值金额等。
公司回复：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及原因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

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的。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2022 年度的各类存货、应收款项、合同资产、长期股
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权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
值，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权资产、无形资产的可变现性进
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 本着谨慎性原则， 公司需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进行计提减值准
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止 2022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后，

具体计提减值准备金额详见下表：
资产名称 预计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万元）

应收账款 36,000.00
其他应收款 1,000.00
合同资产 3,000.00
合计 40,000.00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计提
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2）请你公司说明与以前年度相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确定依据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各项资产计提减值增加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相关资产减值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
定，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少计提、不计提相应减值准备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
形。

公司回复：
1）公司在 2022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确定依据未发生重大变化，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

均以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计提减值并确认损失准备。
①应收款项：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款项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 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总体分为按照单项金额重
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单项金额不重大
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原则计提。

②合同资产：当出现减值迹象并预计产生信用风险损失，或预期信用损失大于当前合同资产减值
准备的账面金额，将其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

2）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信用减值损失计提的增加的原因如下：

①部分项目未收回应收款整体账龄跨入下一个账龄期间；
②部分项目已结算进入信用期及账龄分析法计提减值；
部分项目根据履约情况按照预期信用损失计量合同资产减值。
3）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信用减值损失计提的增加的合理性
a、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

制度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计提各项减值准备。为真实、合理反映公司截止 2022年末的资产状况和财
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组织各部门对应收款项、存货、合同资产、固定资产等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
充分的清查、分析和评估，对预计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报告期弘高创意都对所有
工程项目进行梳理。本期应收账款减值准备的金额和比例较 2021年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最终结算
的项目较多，且部分项目实际账龄较长，从合同期或信用期进入账龄组合后直接进入长账龄期间，导
致其计提的减值准备增加。 具体情况如下：

2022年主要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减值原因 应收账款余额 2022 年预计新增减值

跨账期计提 46,921.14 9,384.23

项目结算，按信用期计提 27,181.16 1,351.62

项目结算，按账龄组合计提 9,641.18 1,695.75

账龄较长，视同结算 ，按账龄组合计提 6,765.89 6,427.59

总计 90,509.37 18,859.19

b、管理层综合考虑了债务人的行业状况、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款项形成原因、合同实施情况、追
责处理、涉诉情况等因素，根据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
息，计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据此确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或减值准备）。 合同资产的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余额 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
用损失率（%） 减值准备 全 额 计 提 减 值 的

原因

哈尔滨泰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
尔滨永泰城喜来登酒店室内客房区精
装修工程二标段 ）

730.44 100 730.44
项 目 结 算 存 在 质
量纠纷 ，款项预计
收 回 的 可 能 性 很
小 。

北京燕翔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燕翔饭
店改扩建项目（酒店、写字楼及商业设
施）室内精装修分包工程 （II 标段--诺
金饭店 12-17 层））

465.76 100 465.76
甲 方 现 金 流 严 重
不足 ，预计款项收
回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中国少年儿童科
技培训基地和平天使艺术团排练厅及
专业活动室活动环境营造采购项目 ）

355.68 100 355.68
项 目 多 次 进 入 审
计环节 ，预计款项
收回可能性很小。

香港佳程广场有限公司 （北京市佳程
广场改造项目之总承包工程 ） 354.32 100 354.32

与 甲 方 在 工 程 结
算 上 存 在 争 议 纠
纷拟诉讼 ，款项预
计 收 回 的 可 能 性
很小 。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燕翔饭店
改扩建项目 （酒店 、 写字楼及商业设
施 ）诺金地下室 ）

282.29 100 282.29

与 甲 方 在 工 程 结
算 上 存 在 争 议 纠
纷拟诉讼 ，款项预
计 收 回 的 可 能 性
很小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油
分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平谷培训中心办公楼装饰工程 ）

221.11 100 221.11
企业破产 ，款项预
计 收 回 的 可 能 性
极小 。

（一般）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 /美克家居成都棕北店室内建筑装
饰工程

185.27 100 185.27

与 甲 方 在 工 程 结
算 上 存 在 争 议 纠
纷拟诉讼 ，款项预
计 收 回 的 可 能 性
很小 。

金茂 （丽江 ）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
金 茂 丽 江 城 区 君 悦 酒 店 SPA 公 区 、
SPA 客 房及别 墅精 装修 专 业 分 包 工
程 ）

136.42 100 136.42

与 甲 方 在 工 程 结
算 上 存 在 争 议 纠
纷拟诉讼 ，款项预
计 收 回 的 可 能 性
很小 。

北京北控国际会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雁栖湖国际会都 （核心岛 ）精
品酒店精装修工程 ）

112.93 100 112.93

项目时间较长 ，期
间 多 次 与 甲 方 催
要 进 度 和 款 项 没
有回复 ，预计款项
收 回 的 可 能 性 很
小。

（简易）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员会滨江
招待所 /滨江招待所十号楼 、十一号楼
改造工程（D 标段：外装饰工程）

106.60 100 106.60

与 甲 方 在 工 程 结
算 上 存 在 争 议 纠
纷拟诉讼 ，款项预
计 收 回 的 可 能 性
很小 。

北京春 光置地 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福 熙 大 道 项 目 B8~B10# 楼 外 墙 及
C1~C2# 楼机房外墙工程 ）

103.59 100 103.59

与 甲 方 在 工 程 结
算 上 存 在 争 议 纠
纷拟诉讼 ，款项预
计 收 回 的 可 能 性
很小 。

合计 3,054.40 3,054.40

4）公司合同资产、应收账款减值准备金额和比例合理，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政策中关于坏账准
备计提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新金融工具准则中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应用，前期坏账准备计提准确、充
分，不存在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应收账 款 按 组
合分类

预 期 信
用损失
率（%）

2021 年 2020 年
应 收 账 款 余
额变化额

坏 账 准 备 变
化额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 坏账准备余额 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

坏 账 准 备 余
额

合同期内 5 190,765.31 9,538.27 282,863.26 14,143.16 -92,097.95 -4,604.90

信用期内 10 5,016.33 501.63 1,114.78 111.48 3,901.55 390.15

账

龄

组

1 年以内 30 47,042.18 14,112.65 2,029.08 608.73 45,013.10 13,503.93

1 至 2 年 50 2,450.54 1,225.27 2,715.44 1,357.72 -264.90 -132.45

2 至 3 年 80 4,200.66 3,360.53 3,680.06 2,944.05 520.60 416.48

3 至 4 年 100 11,554.88 11,554.88 12,484.13 12,484.13 -929.25 -929.25

合

4 至 5 年 100 12,262.82 12,262.82 32,751.55 32,751.55 -20,488.74 -20,488.74

5 年以上 100 72,431.01 72,431.01 32,331.88 32,331.88 40,099.13 40,099.13

合计 345,723.73 124,987.06 369,970.19 96,732.70 -24,246.47 28,254.36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变化额

未到期质保金 57.40 6.86 -50.54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4,389.66 7,388.82 2,999.16

合计 4,447.06 7,395.68 2,948.62

3、因公司连续亏损、近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现金流紧张、银行账户被冻结等情况，你
公司 2020年、2021年财务报告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业绩预告显示，
报告期你公司仍继续亏损。请结合前述情况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确定性是否仍未消除，
如是，请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一）持续亏损对公司业务承接及正常开展的影响
公司因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财务报告均出

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337,322,422.39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1,442,433.68 元；
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57,803,022.10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58,121,660.45 元。 202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370,538,575.96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0,701,716.40元。 公司连续经营性亏损导致公
司现金流压力加剧，致使公司对新业务承接收缩严重，连续三年营业收入下滑。

（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公司主要控股子公司银行账号被冻结，影响公司工程项目的正常经营款项未能按期进行收付，导

致债务逾期，从而进一步影响公司承揽项目，施工进度严重滞后，工程项目涉及诉讼及司法冻结情形
逐年增多。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不排除未来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数，资金压力进一步加大。

（三）疫情影响
公司所处行业为建筑装饰业，下游客户为房地产企业、建筑公司以及文旅酒店等公司。 2022年度

受疫情影响施工进度缓慢，公司相关应收款项无法及时收回，经营性现金流回款速度放缓，加剧了公
司流动性紧张，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较大冲击。

综上情况，截至目前公司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并结合客观事实，公司主要银行账号冻结仍未解除，
公司预计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及现金流动性暂未得到全面改善，风险仍未消除。经公司审慎研
判预计 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为负值，且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审计后净
资产可能为负数等情况，公司其他风险警示所触及的《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9.8.1 条的“公司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仍未消除，可能仍将继续触及其他风险
警示情形，同时审计后净资产很大可能为负数，也将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3.2 条规
定，符合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指标规定。 在此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3.2 条规定，公司预计将出现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情
形的， 应当在相应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
性公告，并在披露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风险提示公告。请你公司按照相关规则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充分提示有关风险。

公司回复：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9.3.2 条规定，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披露《关于公司

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04 号，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则在 2022年度报告披露前至少再披露两次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
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852 证券简称：道道全 公告编号：2023-【011 】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公司回
购且尚未使用的股份即将到期， 公司拟对 2019 年 3 月 19 日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回购的股份
15,031,695股（最终以实际注销时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数据为准）注销并相应
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2 月 2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 359,000,000股变更为 343,968,305 股， 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由
359,000,000元变更为 343,968,305元。

二、 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
人如逾期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
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等书面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2023年 2月 18日至 2023年 4月 3日，工作日内（9:00-11:30 , 13:00-16:00）
2、 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凯乐国际 9栋 10楼
联系人：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1-88966518
传真号码：0731-88966518
邮政编码：410000
3、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以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4、 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
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现场
律师见证，并发表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二）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是基于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所
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无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三）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依法查验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 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指定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等媒体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通知等公告；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股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3、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相关资料；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表决资料等。
鉴此，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发表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2 月 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等媒体上分别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该等通
知公告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议案内容、股权登记办法等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时在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湘江中路凯乐国际城 9栋 10楼综合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建军先生主持。
（2）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3 年 2 月 17 日 9:15—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3 年 2 月 17 日 9:15—9:25，9:30—11:
30和 13:00—15:00。 全体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所的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
统行使表决权。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内容与通知公告一致。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64,626,4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45.8569%。
1、现场会议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名，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

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
人，所持股份总数 161,622,4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0202％。

经查验，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现任在职的董事、监
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该等人员具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出席/
列席会议资格。

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2、网络投票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

名，共计持有公司 3,003,940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68%。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已由身份验证机构验证。
3、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情况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现场会议
经查验，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

前，推举了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议
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及表决。 表决结束后，由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公司监事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
计票、监票。 会议主持人在现场宣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

2、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3、表决结果
在本所律师的见证下，公司股东代表及监事代表一起，在合并统计每项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表决结果的基础上，确定了每项议案最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4,626,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190,8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4,626,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190,8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经办律师：

丁少波 徐 烨

经办律师：

赵成杰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52 证券简称：道道全 公告编号：2023-【010】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2月 17日（星期五）14: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3年 2月 17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3 年 2 月 17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凯乐国际城 9 栋 10 楼综合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建军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

的股东 13人，代表股份 164,626,4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8569％。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2 人，代表股份 161,622,48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0202％。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3,003,94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8368％。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7人，代表股份 25,190,833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7.01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2,186,89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1802％；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3,003,9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8368％。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吴康林列席
了本次会议，保荐代表人以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3、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626,4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25,190,83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4,626,4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25,190,8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徐烨律师、赵成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23-013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要约收购结果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或“人人乐”）股票将于 2023

年 2月 20日（星期一）上午开市起复牌。
2、2023 年 1 月 13 日至 2023 年 2 月 13 日要约收购期限内，最终有 46 个账户，共计 50,000 股股

份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
3、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上市地位不受影响。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2日披露了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乐商管公

司”、“收购人”）的《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向除西安曲江文化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江文投集团”，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浩明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明集团”）、深圳市人人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人乐咨询公司”）、何
金明、张政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107,282,0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24.38%，要约收购价格为 5.88元/股，要约收购期间为 2023年 1月 13日至 2023年 2月 13日。

截止 2023年 2月 13日，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现将本次要约收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1、收购人：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被收购公司名称：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被收购公司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4、被收购公司股票简称：人人乐
5、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002336
6、要约收购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7、要约收购价格：5.88元/股
8、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107,282,0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4.38%
9、要约收购期限：2023年 1月 13日至 2023年 2月 13日
二、要约收购的目的
人人乐主营商品零售连锁经营， 系国内超市行业知名品牌， 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以新型大卖

场、精品超市、社区生活超市、百货店、会员折扣店、小程序及 APP 服务相结合的线上线下融合的多业
态发展格局。

基于对人人乐价值的认可，曲江文投集团拟通过永乐商管公司进一步增持人人乐股份，利用自身

在文化、旅游及教育板块的相关资源帮助上市公司改善经营状况，协助上市公司发展，改善上市公司
经营业绩，同时进一步巩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效率，促进国有资产的保
值增值。

本次要约收购系为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出，并不以终止人人乐上市地位为目的，上市公司
控制权不会因本次要约收购而发生变化。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实施
1、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披露了收购人永乐商管公司的《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要约收购于 2023年 1月 13日起开始实施。
2、公司于 2023年 2月 1日披露了《董事会关于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

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独立董事关于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事
项的独立意见》、《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人人乐
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月 19日、2023年 2月 1日、2023 年 2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本次要约收购
的三次提示性公告。

4、收购人委托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本次要约收购期内每日在其官方网站（http//www.szse.cn）公告前
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和撤回预受要约股份数量以及要约收购期内累计净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等相关信
息。

四、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
截至 2023年 2月 13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2023年 1月 13日至 2023年 2月 13日要约收购期间，最终有 46 个账户，
共计 5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14%）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 收购人将按照要约收购约定
的条件购买上述股份，过户手续根据相关规定办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
件，上市地位不受影响。

五、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安排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因要约收购结果需进一步确认，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自 2023年 2月 14日（星期二）上午开市起停牌。 现要约收购结果已确认，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23年 2月 20日（星期一）上午开市起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3-004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东诚大洋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诚大洋”）收到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批准
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东诚大洋被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2237004174，发
证日期：2022年 12月 12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东诚大洋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连
续三年（即 2022年至 2024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为东诚大洋原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不会对公司已
披露的 2022年度业绩预告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3-003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批准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成都云克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克药业”）的通知，通知其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
知书》，碘[125I]密封籽源新增规格（长度 4.5mm*外径 0.60mm）获批上市。 相关信息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碘[125I]密封籽源
剂型：放射性密封源
规格：3.7MBq-222MBq（0.1mCi-6.0mCi）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受理书编号：CYHB2200381
通知书编号：2023B00697
上市持有人：成都云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03213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37017
结论：经审核，本品此次申请事项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在已上市产品--每粒含碘

[125I]表观放射性活度为 3.7～222MBq（0.1～6.0mCi），钛管长度 4.5mm×外径 0.80mm 的碘[125I]密封籽
源（国药准字 H20103213）的基础上， 不改变每粒含碘[125I]的表观放射性活度，增加一个长度 4.5mm×
外径 0.60mm的规格，核发新的药品批准文号，同时批准本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说明书及标签的关
联变更。

2.其他相关信息
云克药业于 2022年 2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递交了碘[125I]密封籽源新

增规格的注册申请， 并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获得受理。 2022 年 6 月收到 CDE 发出的补充资料通知，
2022年 11月完成补充研究工作并递交资料。 2023年 2月收到《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审评结论
为同意增加新规格（长度 4.5mm×外径 0.60mm）产品上市。

碘[125I]密封籽源已进入国家医保乙类目录，适应症为对于浅表、胸腹腔内的肿瘤(如头颈部肿
瘤、肺癌、胰腺癌、早期前列腺癌)，如果其肿瘤为不能切除的、局部的、生长缓慢的、对放射线低度或中
度敏感时，可用碘[125I]密封籽源进行治疗。 碘[125I]密封籽源也可适用于经放射线外照射治疗残留的
肿瘤以及复发的肿瘤。 主要机理为：碘[125I]密封籽源可长期、间歇地作用于不可切除、未浸润、生长速
率慢而对低、中度放射线敏感的肿瘤，通过射线杀伤植入周围的肿瘤细胞。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碘[125I]密封籽源新增规格（长度 4.5mm×外径 0.60mm）获批上市，将为患者的治疗提供更加精准

的产品选择，同时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业绩。
因药品销售易受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228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23-007号
债券代码：128071 债券简称：合兴转债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及 2022 年

5月 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 2022年度为 17家下属子公司的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
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14.80 亿元人民币。 担保额度有效期为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
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以上担保之间并无提供反担保，在授权期内，上
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 2022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二、 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就全资子公司合众创亚（天津）包装有限公司和合众创亚渤海（天津）包装有限公司的

授信业务，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宁河支行签订了担保合同，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合计 2,000
万元人民币。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宁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宁河支行
2、债务人：合众创亚（天津）包装有限公司
3、保证人：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1,000万元人民币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主债权之本金及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
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二）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宁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宁河支行
2、债务人：合众创亚渤海（天津）包装有限公司
3、保证人：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最高债权本金：1,000万元人民币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主债权之本金及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
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发生余额为人民币 31,86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3.33%，占公司最近一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9.37%。

公司除以上对子公司就银行授信一事进行担保外，无其他任何对外担保的行为。公司及子公司无
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五、备查文件
1、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宁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津中银企授 R2022738-B）。
2、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宁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津中银企授 R2023059-B）。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二三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8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子公司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于近日取
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33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9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 2022 2 1639702.0 一种指示机构 实用新型 2021-12-28 10 年 第 18463493 号

ZL 2022 2 1912377.0 一种挂锁机构及双电源转
换开关 实用新型 2022-7-21 10 年 第 18466050 号

ZL 2022 2 2279320.8 一种开关柜抽屉座联锁装
置的防合闸锁片机构 实用新型 2021-12-29 10 年 第 18460007 号

ZL 2022 2 2412690.4 电流采样电路 实用新型 2022-9-9 10 年 第 18463124 号

ZL 2022 2 2412427.5 一种断路器的供电控制装
置 实用新型 2022-9-9 10 年 第 18455258 号

ZL 2022 2 2535090.7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9-23 10 年 第 18465569 号

ZL 2022 2 2599082.9 一种断路器插拔装置 实用新型 2022-9-29 10 年 第 18464001 号

ZL 2022 2 2599081.4 一种断路器插拔装置 实用新型 2022-9-29 10 年 第 18464469 号

ZL 2022 2 2599517.X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9-29 10 年 第 18461789 号

ZL 2022 2 2599516.5 一种断路器信号采样装置
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9-29 10 年 第 18449847 号

ZL 2022 2 2623821.3 一种用于提高断路器分断
能力的灭弧系统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67773 号

ZL 2022 2 2622719.1 一种电磁式开关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68129 号

ZL 2022 2 2622120.8 一种灭弧系统及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64290 号

ZL 2022 2 2623884.9 一种灭弧装置及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68296 号

ZL 2022 2 2623905.7 一种触头磨损量传递机构
及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62741 号

ZL 2022 2 2623450.9 一种触头磨损监测装置和
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65019 号

ZL 2022 2 2623750.7 一种接触器触头磨损检测
机构及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67650 号

ZL 2022 2 2623218.5 一种触头磨损监测装置和
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49935 号

ZL 2022 2 2622487.X 一种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67649 号

ZL 2022 2 2623423.1 一种触头支架安装结构及
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68690 号

ZL 2022 2 2641016.3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10-9 10 年 第 18462581 号

ZL 2022 2 2641095.8 一种操作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10-9 10 年 第 18460780 号

ZL 2022 2 2689909.5 漏电检测装置和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10-12 10 年 第 18444189 号

ZL 2022 2 2692240.5 断路器状态检测装置及断
路器 实用新型 2022-10-12 10 年 第 18444992 号

ZL 2022 2 2704083.5 一种滤波器及电力线载波
系统 实用新型 2022-10-13 10 年 第 18444997 号

ZL 2022 2 2704081.6 一种滤波器及电力载波系
统 实用新型 2022-10-13 10 年 第 18447471 号

ZL 2022 2 2731487.3 一种电气开关操作机构及
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10-17 10 年 第 18460754 号

ZL 2022 3 0347914.0 显示屏幕面板的系统管理
图形用户界面 外观设计 2022-6-8 15 年 第 7865021 号

ZL 2022 3 0636752.2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2-9-26 15 年 第 7864808 号

ZL 2022 3 0636751.8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2-9-26 15 年 第 7865520 号

ZL 2022 3 0645488.9 旋转开关 外观设计 2022-9-28 15 年 第 7865755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 2022 2 1916463.9 一种直流塑壳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7-22 10 年 第 18465350 号

ZL 2022 2 2344289.1 灭弧室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9-2 10 年 第 18459662 号

ZL 2022 2 2347062.2 灭弧室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9-2 10 年 第 18465865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 2022 2 2623880.0 一种超薄高精度温控器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64578 号

ZL 2022 2 2623851.4 一种电工通用底盒的金属
安装架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67651 号

ZL 2022 2 2625414.6 一种可移动式智能家居展
示舱 实用新型 2022-9-30 10 年 第 18449937 号

ZL 2022 3 0660006.7 AP 面板（N50） 外观设计 2022-10-8 15 年 第 7865164 号

ZL 2022 3 0660005.2 壁脚灯 （N50） 外观设计 2022-10-8 15 年 第 7865780 号

ZL 2022 3 0659516.2 插座面板（N50） 外观设计 2022-10-8 15 年 第 7864891 号

ZL 2022 3 0659536.X 开关面板外框 外观设计 2022-10-8 15 年 第 7866495 号

ZL 2022 3 0659505.4 开关面板（N50） 外观设计 2022-10-8 15 年 第 7863515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

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8 日


